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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全意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理賠申領說明 

一、 適用對象： 

96/1/1~96/8/31投保「國泰人壽全意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之被保險人。 

二、 保險金給付： 

(一) 當被保險人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或接受門診手術

治療時，依條款第五條、第六條約定申領「住院保險金」、「門診手術保

險金」時，可選擇： 

『每日住院經常費用、每次住院醫療費用；每次門診手術費用』實支實

付與『住院日額；每次門診手術定額』給付，二者擇一給付。 

(二) 當被保險人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或接受門診手

術治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之醫院住院診療或接受門診手術治

療者，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者： 

保戶申領「住院保險金」、「門診手術保險金」時，除可依原條款約定，

分別以『住院日額』、『每次門診手術定額』給付方式申領理賠外，亦得

依「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實支實付型)」第八條規定，改採『實

際支付之各項醫療費用之 65%』向本公司申領理賠。 

三、 保險金申領需檢附之文件，請詳條款第二十條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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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泰人壽全意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條款第五條、第六條、第二十條約定 

「國泰人壽全意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條款第五條、第六條、第二十條約定 

第五條 住院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三條約定而住院診療時，被保險人於同一次住院
得選擇按下列「實支實付型」或「日額給付型」之一申請保險金。 

一、實支實付型 

（一）每日住院經常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因第三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
時，本公司按該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內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
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下列各項費用核
付「每日住院經常費用保險金」，但每日最高給付金額以其投保計劃之
「每日住院經常費用保險金限額」為限。 

１.超等住院之病房費差額。 

２.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費。 

３.特別護士以外之護理費。 

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最高給付日數以三百六十五日為限。 

（二）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因第三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
時，本公司按該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內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
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下列各項費用核
付「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但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最高給付金額以
其投保計劃之「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限額」為限。 

１.指定醫師。 

２.醫師指示用藥。 

３.血液（非緊急傷病必要之輸血）。 

４.掛號費及證明文件。 

５.來往醫院之救護車費。 

６.手術費用。 

７.手術室、手術後恢復室或急救室及其設備之應用。 

８.材料費。 

９.化驗室檢驗、心電圖、基礎代謝率檢查。 

１０.復健治療。 

１１.麻醉劑、氧氣及其應用。 

１２.放射線診療費。 

１３.血液透析費。 

１４.注射技術費及其藥液。 

１５.檢驗費。 

１６.治療費。 

若該被保險人於住院期間曾住進加護病房治療者，其投保計劃之「每次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限額」於該次住院提高為二倍。 

（三）被保險人未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或未至全民健康保險指定醫
院住院診療，致各項住院醫療費用未先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分擔者，本
公司僅按日額給付型給付「住院日額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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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門診手術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三條約定而於醫院接受手術治療，因該手術項目
毋需住院治療者，被保險人得選擇按下列「實支實付型」或「定額給付型」之一申
請保險金，但每一保險單年度最多以給付六次為限。 

一、實支實付型--每次門診手術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於醫院接受門診手術治療者，本公司
按該被保險人因施行手術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
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費用核付「每次門診手術費用保險金」，但其
給付金額最高以附表所列之「每次門診手術費用保險金限額」為限。 

被保險人未以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身分或未至全民健康保險指定醫院接受
門診手術治療，致手術醫療費用未先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分擔者，本公司僅按
定額給付型給付「每次門診手術定額保險金」。 

二、定額給付型--每次門診手術定額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醫院接受門診手術治療者，本公司按附表所列之「每次門診手術定
額」給付「每次門診手術定額保險金」。 

第二十條 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本附約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醫療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醫師時，不得為被保險人出具
診斷書或住院證明。） 

四、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及明細表。（申請實支實付型者） 

五、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受益人申領保險金時，本公司於必要時得經其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
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附件二、「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實支實付型)」第八條規定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實支實付型)」第八條規定 

第八條（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者之處理方式） 

第五條至第七條之給付，於被保險人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
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之醫院住院診療者，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本公司依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各項費用之○○％（不得低於 65％）給付，惟
仍以前述各項保險金條款約定之限額為限。 

 


